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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佈

調整可換股票據之兌換價

董事會謹此宣佈，可換股票據之兌換價由每股股份 2.498港元獲調整至每股股份
10.65港元，由 2015年 3月 31日生效。

茲提述永義實業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及永義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日期為

2015年 2月 2日之聯合公佈及本公司日期為 2015年 3月 2日之通函（「該通函」），
內容有關（其中包括）股本重組、供股及其項下所擬進行交易。除文義另有所

指外，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調整可換股票據之兌換價

於本公佈日期，本金總額為 20,000,000 港元之可換股票據尚未行使，可於 2014
年 3 月 27 日起計 5 年內按兌換時有效（如有）之現行兌換價（「兌換價」）兌
換為股份。由於股本重組及供股，根據可換股票據之條款，兌換價已於 2015 年
3 月 31 日作出調整，由每股股份 2.498 港元獲調整為每股股份 10.65 港元（可予
進一步調整，如有），且可換股票據於按經調整兌換價每股股份 10.65 港元獲悉
數行使所附帶之兌換權後可兌換為 1,877,934 股股份。本公司之核數師德勤•關
黃陳方會計師行已對兌換價調整之運算進行協定程序，並向董事會發出事實調

查報告，報告載明上述運算在算術計算上準確無誤，且符合日期為 2014 年 1 月
16 日之認購協議。

承董事會命

永義實業集團有限公司
主席兼首席行政總裁

鄺長添

香港， 2015年 3月 31日

於本公佈日期，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鄺長添先生、雷玉珠女士及官可欣女士；非執行董

事謝永超先生及賴羅球先生；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簡嘉翰先生、劉善明先生及傅德楨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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